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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体规

〔2022〕1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2022 年—2025 年。

三、支持范围及扶持方式

（一）支持范围。专项资金用于重点支持符合我省经济和社会

发展、顺应我省体育产业发展趋势、助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

体育产业项目，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体育管理活动、体育竞赛表演活

动、体育健身休闲活动、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、体育经纪与代理、

广告与会展、表演与设计服务、体育教育与培训、体育传媒与信息

服务、其他体育服务、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、体育用品及相关

产品销售、出租与贸易代理、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行业。

（二）扶持方式。专项资金主要采取项目补助、贷款贴息、政

府购买服务、以奖代补等扶持方式，同一项目原则上每年只能采取

一种扶持方式，补助标准详见《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符合以奖代补扶持方式的项目按照自愿申报、公

平评审原则，未提交申报材料的获奖项目、所提交申报材料未通过

第三方评审和专家评审的获奖项目不予补助，对获评不同奖项的同

一项目不重复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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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报主体须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，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从事体育产业活动的企业、社会组织或行政事业

单位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主体须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记录，内部管理制

度完善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运营管理规范，财务状况良好。

（三）项目已实施或已具备实施条件，具有较好的市场潜力和

发展前景。

（四）符合国家以及云南省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体育产业政策、

体育产业发展规划。

五、不予支持的情形

（一）项目申报主体不是云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主体近 3 年内存在不良信用记录、违法违规行

为或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主体以往有过违规使用专项资金情况。

（四）项目当年度已经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。

（五）项目存在法律纠纷或知识产权争议。

（六）其他受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形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（或营业执照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

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。

（二）上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。

（三）项目申请书：申请人基本情况、项目背景材料、项目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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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内容及绩效目标、申请资金金额、项目执行进度安排、近 3 年财

政资金支持情况、自筹资金安排情况和其他相关内容。

（四）其他证明材料。申报项目均须提供项目方案、项目预算

支出明细，其中建设项目还须提供项目批文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等。

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须提供完整的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文件、贷款合

同、已支付贷款利息凭证复印件等。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须提

供符合政府购买服务要求的相关材料。申请以奖代补的项目须提供

获奖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。

七、办理流程

申报专项资金办理流程如下：

办理时限：省体育局根据部门预算及财政规划工作安排，大概

每年 7 月中上旬下发专项资金申报通知，原则上 8 月底前完成评审

省体育局在“阳光云财

一网通”平台发布专项

资金申报通知

项目申报主体在属地

体育部门申报，在网

络申报平台填报

县（区、市）体育部门向

州（市）体育部门申报，

州（市）体育部门向省体

育局申报

省体育局提出专项资金

分配方案报送省财政厅

省体育局组织开展第三方

评审、专家评审、集体研

究等评审程序

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

60 日内下达至相关单位

省财政厅审批后，拟扶

持名单在“阳光云财一

网通”平台进行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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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报送省财政厅，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

后 60 日内下达至相关单位。

申报平台：专项资金采取网络申报方式，登录云南省体育事

业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（http://116.52.148.181:89/

declareSys/admin/index）提交申报材料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体育市

场主体按照自愿申报、属地管理原则，向注册地或项目属地体育部

门提交初审材料，属地体育部门向初审合格的项目申报主体提供申

报账号。

联系电话：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 0871-63177983。


